
	
	轮候号：

	
	填表时间：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

续租申请表

(2026版）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社区：         区             街道                居委会

户籍所在地地址：         路（街、里、巷）       号（幢）        室

实际居住地社区：         区             街道                居委会

实际居住地地址：         路（街、里、巷）       号（幢）        室

住宅电话：                      单位电话：                        

申请人移动电话：                           

共同申请人移动电话：                     实际居住地邮编：          

（本表如有涂改应在涂改处签名，空白处应用斜线画去。）

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  制
特 别 告 知

一、申请人对所填报的内容及所提交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任何时候被查出有弄虚作假、瞒报、故意隐瞒的情形，将被取消申请家庭的承租资格，依法处罚并收回所承租房屋，且申请家庭五年内不得再申请社会保障性住房,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作为不良信用记录依法记入申请家庭居住管理信用档案。
二、其他共同申请人如在签订租赁合同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放弃申请，将可能导致申请家庭承租资格的丧失。

三、续租审核期间所填报的家庭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及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向保障房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申报，未及时申报的将可能影响续租审核认定、签订租赁合同等。

四、取得承租资格的申请家庭，除有特别申请外，均将以申请人作为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

五、表格请用黑色水笔或钢笔工整填写，如有涂改应在涂改处签名，空白处应用斜线划去。填写不下的，可另附纸。

所附资料系复印件的应经申请人签字并提交原件核对，复印件请使用A4纸。

未按要求填写或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而影响承租资格取得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负。

六、有关续租咨询请致电968383，或前往厦禾路362号建设大厦三楼厦门市住房保障中心窗口咨询。

七、特别提示：

（1）申请家庭应当对其申报的相关信息和提交资料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声明同意接受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家庭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诚信等情况的调查核实。

（2）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人需由法定代理人共同填写并签字确认。

以上内容已阅知并同意。

申请家庭成员签名（须本人签字）：1申请人：                            
2共同申请人：                        

3共同申请人：                        

4共同申请人：                        

5共同申请人：                        

6共同申请人：                        
保障性租赁房续租条件及须知

一.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厦府办规〔2024〕13号）第四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继续承租社会保障性住房：

1.申请家庭成员都不具有本市户籍的，但申请家庭成员中唯一具有本市户籍的家庭成员死亡除外；

2.申请家庭已取得社会保障性住房后又拥有其他住房的，仅继承、受赠其他住房部分产权的除外；

3.申请家庭收入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年收入控制标准2倍的；

4.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未按规定共同申请的；

5.申请家庭成员都被民政部门认定为集中供养对象的。

根据《厦门市住房保障和建设局关于公布申请社会保障性租赁房和市级公共租赁住房涉及本市户籍家庭住房困难标准住房面积标准和家庭收入（资产）标准的通知》有关规定，中等偏上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为：1人户，家庭年收入不高于9万元；2-3人户，家庭年收入不高于23万元；4人及以上户，家庭年收入不高于30万元。

二.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厦府办规〔2024〕13号）第四十条规定。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区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住房保障中心核查属实的，依照《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作为不良信用记录记入申请家庭居住管理信用档案：

1.未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的；

2.违反规定将社会保障性住房出租、转租、转借、调换、转让、抵押以及作为经营性用房的；

3.改变房屋用途，擅自装修，损毁、破坏、改变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的；

4.应当退出社会保障性住房拒不退出的；

5.承租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无故连续空置超过6个月的；

6.其他依法应当列入的情形。

★三.承租家庭人员变更规则如下：

1.申请人变更。

因申请人结婚、离婚或者死亡的，承租家庭可以申请变更申请人，其他情形不得变更申请人。除原申请人死亡且仅剩余的共同申请人为未成年人外，变更后新的申请人应是原承租家庭成员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2.新增共同申请人。

因结婚、生育等原因，承租家庭可以新增共同申请人，其他情形不得新增共同申请人。新增的共同申请人必须是原承租家庭成员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含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

3.共同申请人退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家庭成员退出手续：

①承租家庭成员离婚且保障房归属明确的，应当主动申报，并且按具有法律效力的住房

处置约定或司法判决（裁决）的结果，办理应退出人员、抚养权属退出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退出保障性租赁房的手续；

②若离婚法律文书、法律文件未生效或无明确保障性租赁房承租权归属的，则退出人员本人需到场办理，并提供身份证、离婚证、退出人员《主动退出声明》，同时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捺印，落款时间要求与申请表填写时间一致。

③承租家庭成员死亡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主动申报，并办理死亡人员退出保障性租赁房的手续。

4.承租家庭成员的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不得申请退出保障性租赁房；作为共同申请人的子女成年需退出的，应提供退出人员身份证，《主动退出声明》，退出人员本人需到场申请办理退出保障性租赁房的手续。

★四.承租家庭办理续租申请时提交的申请材料：

1.按规定填写的《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续租申请表》；

2.承租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①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

②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应当在申请时提供有效的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证明；符合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应当在申请时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③承租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应提供相关必备材料予以说明。如：结婚的，应当提供结婚证；离婚的，应当提供离婚证或者生效的法院离婚判决书、调解书（其中，属于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离婚的，还须提供明确保障性住房归属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材料或退出声明）等；死亡的，应当提供死亡证明；成年共同申请人办理承租家庭成员退出的，应提供个人退出声明。 

3.家庭收入证明材料包括：

①申请家庭成员中有缴交个人所得税的，应当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申请家庭成员申请之日前3个自然年度的收入纳税明细或者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需由申请家庭通过以下途径自行打印纸质记录：（1）“个人所得税”APP的“收入纳税明细查询”结果页面内容；（2）“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申报收入查询”结果页面内容，未缴交个人所得税的家庭成员，应当提供失业证（失业金）或者其他相关收入证明材料；

②申请家庭成员中有退休人员的，应当提供养老金证明材料。

以上内容已阅知并同意。
申请人签名、盖章（捺印）                          

                                           年    月    日
现行续租租金补助比例分档须知

	家庭结构类型
	家庭收入
	租金补助比例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取得民政部门核发的、有效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相关材料
	90%

	1人户
	家庭收入≤1.5万元
	80%

	
	1.5万元＜家庭收入≤3万元
	70%

	
	3万元＜家庭收入≤6万元
	40%

	
	6万元＜家庭收入≤9万元
	无补助(仅续租适用)

	
	9万元＜家庭收入≤18万元
	市场化租金(仅续租适用)

	
	家庭收入＞18万元
	不得继续承租(仅续租适用)

	2-3人户
	家庭收入≤4.32万元
	80%

	
	4.32万元＜家庭收入≤8.64万元
	70%

	
	8.64万元＜家庭收入≤13万元
	40%

	
	13万元＜家庭收入≤23万元
	无补助(仅续租适用)

	
	23万元＜家庭收入≤46万元
	市场化租金(仅续租适用)

	
	家庭收入＞46万元
	不得继续承租(仅续租适用)

	4人及以上户
	家庭收入≤5.76万元
	80%

	
	5.76万元＜家庭收入≤11.52万元
	70%

	
	11.52万元＜家庭收入≤18万元
	40%

	
	18万元＜家庭收入≤30万元
	无补助(仅续租适用)

	
	30万元＜家庭收入≤60万元
	市场化租金(仅续租适用)

	
	家庭收入＞60万元
	不得继续承租(仅续租适用)

	收入标准有效时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我市家庭低收入标准为民政部门公布，因该标准存在变动的可能，上表不作为最终分档结果，将根据民政部门最新公布的变动情况进行更新。以上内容已阅知并同意。 

申请人签名、盖章（捺印）                          年    月    日
承  诺  书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就保障性租赁房续租申请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一、如实填写申请表，所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

二、同意资格审核部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比较及核对申请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资料，同意拥有信息、资料的单位或个人如实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申请家庭对申报信息和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配合智慧安防管理。

三、同意资格审核部门将续租审核结果按规定进行公示。

四、指定申请人作为共同申请人的代理人，代为办理保障性租赁房的申请与分配、使用管理和退出等事项，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在处理前述事项实施的行为和签署的文书，共同申请人均予承认。

承诺人（须本人签字）：1申请人：                                          

2共同申请人：                                   

3共同申请人：                                    

4共同申请人：                     
5共同申请人：                                 

6共同申请人：                     
     年    月    日

送达地址确认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一、承租家庭所承租的保障性租赁房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申请人在邮件回执上签名、盖章或者捺印的；
　　（二）申请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法定代理人签收的；
　　（三）申请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

（四）申请人指定的代收人签收的。

三、因申请人本人或者申请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或无人签收，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承租家庭自行承担。

申请人提供的送达信息

申请人（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电话（移动电话） ：                  

本人已经阅读并同意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信息是准确、有效的。 

                                                  申请人签名、盖章（捺印）

                                                        年   月    日

	（一）提交续租的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基本情况、户籍、人员变更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序号
	称 谓
	姓   名
	性别
	身  份  证  号  码
	婚姻

状况
	结婚日期
	取得厦门

户籍方式
	取得厦门

户籍时间

	1
	本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

	人员变更情况

（如承租家庭未发生变化，不填此栏）
	1.因（□结婚、□生育）增加新的共同申请人                                                         ；

2.因（□结婚）退出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                              ；

3.因（□离婚、□死亡、□非申请人配偶的其他成年共同申请人自愿退出）减少原申请家庭成员                                                                                                 ；

	（二）人员退出声明

	a.本人自愿退出保障性租赁房共同申请。（请在下方横线处摘抄此句）

                                                              退出人员签字（捺印）：  

                                                          日期：

	b.本人                  （申请人签字）对该退出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说明：属于离婚退出的一方或者其他已成年的共同申请人退出的在该栏填写。退出人员还需另行填写《主动退出声明》并提供签字确认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无人员退出的，不用填写。

	（三）申请家庭收入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填写工作单位名称后，并在“□”中打“√”）

单位电话

申请续租之日前3个自然年度家庭收入情况（元）
        年

        年

        年

1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2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3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4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5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6

□本地单位□外地单位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万      仟      佰

租金补助比例由申请续租之日前3个自然年度家庭收入的平均值确定，具体请参考P6《续租租金补助比例分档须知》；确定租金补助比例依照自报收入与协查收入两者相结合进行认定。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确认以上填写的收入金额无误，确保真实有效，如有虚假，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申请人签名（捺印）：


	（四）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其他房产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M2）
	房屋类别
	房屋来源
	购买或

承租时间
	产权人或承租人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拥有的其他房产
	
	
	□商品住房          □非住宅用房

□政府优惠政策住房  □其它住房

□承租的市场住房
	□购买

□承租

□自建

□其他
	
	

	
	
	
	□商品住房          □非住宅用房

□政府优惠政策住房  □其它住房

□承租的市场住房
	□购买

□承租

□自建

□其他
	
	

	
	
	
	□商品住房          □非住宅用房

□政府优惠政策住房  □其它住房

□承租的市场住房
	□购买

□承租

□自建

□其他
	
	

	
	
	
	□商品住房          □非住宅用房

□政府优惠政策住房  □其它住房

□承租的市场住房
	□购买

□承租

□自建

□其他
	
	

	说明： 1、该房屋属于哪种房屋类别的请在该类别前的□打“√”。2、政府优惠政策住房包括：公有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统建解困房、解危安置房、落实侨房政策安置房、集资房、拆迁公有住房安置房（含实行货币安置）等。3、非住宅用房包括：店面、办公用房、厂房、仓库等。4、其它住房包括：城镇自建住房、农村自建住房等。5、房屋来源其他包括：继承、接受赠与等。6、请按住宅和非住宅用房的顺序填写。7、如没有其他房产，则在“房屋座落”处写“无”。8、此栏无须填写目前承租保障性租赁房。

	（五）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车辆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序号
	车牌号
	品牌及型号
	新车（二手）
	购置价（元）
	购置时间
	用途
	机动车所有人
	养车费用（元/月）

	1
	
	
	
	
	
	
	
	

	2
	
	
	
	
	
	
	
	

	3
	
	
	
	
	
	
	
	

	说明：用途包经营谋生、代步。

	（六）申请家庭商事注册登记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经营地点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认缴资本
	实缴资本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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